
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思想道德学院评分细则（试行）

一、 尊师重教，乐观友善（2分）

1. 尊敬师长，重视教学，主动维护课堂秩序（1分）；

2. 团结友爱，乐观善良，注重生活中的美好（1分）。

二、 遵纪守规，积极参加集体活动（3分）

1. 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参加每次的研学讲坛（1 分）。请假批准后

不扣分，旷到一次扣 0.2分；

2. 积极参加集体活动（1分），为校院做出突出贡献（1分）。

三、 追求卓越，勇于争先（5分）

1. 积极参加“理工合伙人”研究生创业挑战赛、研究生自创项目

等活动，成功立项并获得资助的加 0.8分；

2. 参加湖北省经济学术研讨会，投稿并通过复制比检验的加 0.8

分；

3. 竞赛及成果获奖、荣誉表彰等按国家级、省级、市区级、校级、

院级依次加 3分、2分、1 分、0.8分、0.5分，先进班级、优秀

党支部类集体奖项，集体类每个成员折合成总分的 0.6倍计分；

4. 所有成果在整个评定中只能加一次分（如挑战杯国家一等奖只

能在竞赛获奖和思想品德中选择其一进行加分）。

四、 党员先锋行动参与情况

考核优秀，0.5分；考核合格，0.25分；考核不合格，扣 0.5分

五、 处罚分

1. 学院通报批评扣 0.5分/次，该项扣分无上限；



六、 最终解释权归经济学院研工办、学工办所有。

研工办、学工办

2024年 1月

附相关解释：

1、 第一条 1 点中如有扰乱课堂秩序，不遵守课堂纪律，如上课玩

游戏、听歌等视情况酌情减分；

2、 第二条 1 点中如有学院宿舍卫生检查中再三出现不叠被等不文

明卫生行为视情况酌情减分；

3、 第二条 2 点中无故缺席学院组织活动酌情减分；为校院做出突

出贡献有以下情况：①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或奖励；②参

评学年中志愿汇的服务工时≥20h；③参加学院组织的寒暑假社

会实践并在第二课堂录入信息；④其他获得校院通报表扬者（不

包含校院级文明寝室）；

4、 第三条 2 点中只认定盖章的奖状、证书等，且根据盖章单位认

定等级，校级包括学校、校党委公章及学工部、团委、教务处、

研究生院等部门公章，院级包括学院、院党委公章及研工办、

学工办公章


